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流程图

外商独资企业章程审批流程图



前置事项：


1、计委（新建项目）或经委(技改项目) 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


2、工商部门出具《外商投资企业名称登记表》


3、技术监督局出具《全国组织机构赋码通知单》   





申请人向窗口申请


需提供的资料：


1、申请报告两份


2、中外方投资者委托书并附申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单位或代理人办理报批手续）


3、投资者法人代表或委托人签字盖章的合同、章程（委托人提供签字授权委托书）


4、可行性研究报告及计（经）委的批复


5、外方投资者的“三证”及法人代表资格证书：a.外方以自然人投资提供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公司投资提供境外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b.境外商业登记证和企业注册登记证复印件


c.境外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6、中方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资格证书


7、工商局、技监局核准的企业名称和企业代码


8、董事会成员名单及中外方投资者委派书、董事会成员身份证复印件及个人简历、总经理聘任书 9、拟进口设备、材料清单，包括品名、国别、型号、数量、单价等列表详示


10、国有资产评估报告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确认书


11、场地证明


12、水、电供应及环保证明


13、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a.外方以自然人投资提供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公司投资提供境外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b.境外商业登记证和企业注册登记证复印件；                          


c.境外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2、各方投资者法人代表或委托人签字盖章的合同、章程（委托人提供签字授权委托书原件）。                                


3、可行性研究报告及计（经）委的批复文件。                       


4、外方投资者的“三证”及法人代表资格证书。                    


a.外方以自然人投资提供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公司投资提供境外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b.境外商业登记证和企业注册登记证复印件；                          


c.境外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5、中方投资者的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资格证书及经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的企业财务报表（表中应表明企业净资产数额和对外累计投资额）。                                                              


6、工商局、技监局核准的企业名称和企业代码。                    


7、董事会成员名单及中外方投资者委派书、董事会成员身份 证复印件及个人简历、总经理聘任书。                         


8、拟进口设备、材料清单，包括品名、国别、型号、数量、单价等列表详示。                                                          


9、国有资产评估报告                                       


10、场地证明                                                                              


11、环保、水、电供应证明等。                                               12、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材料。              


                                                                     


2、各方投资者法人代表或委托人签字盖章的合同、章程（委托人提供签字授权委托书原件）。                                


3、可行性研究报告及计（经）委的批复文件。                       


4、外方投资者的“三证”及法人代表资格证书。                    


a.外方以自然人投资提供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公司投资提供境外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b.境外商业登记证和企业注册登记证复印件；                          


c.境外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5、中方投资者的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资格证书及经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的企业财务报表（表中应表明企业净资产数额和对外累计投资额）。                                                              


6、工商局、技监局核准的企业名称和企业代码。                    


7、董事会成员名单及中外方投资者委派书、董事会成员身份 证复印件及个人简历、总经理聘任书。                         


8、拟进口设备、材料清单，包括品名、国别、型号、数量、单价等列表详示。                                                          


9、国有资产评估报告                                       


10、场地证明                                                                              


11、环保、水、电供应证明等。                                               12、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材料。              








窗口受理


资料审核





一个工作日内办结





资料齐全，开具缴款单。依据国家财政局、物价局[1992]价费字401号规定收取工本费10元。


国家财政局、 物价局[1992]   价费字401号           





不符合条件予以退件或要求补件





凭缴款回单领取批复和批准证书





后置事项：


申办人领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后，应于三十天内到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否则批准证书自动失效。





前置事项：


1、计委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


2、工商部门出具《外商投资企业名称登记表》


3、技术监督局出具《全国组织机构赋码通知单》   





申请人向窗口申请


需提供的资料：


1、申请报告两份


2、外方投资者委托书并附申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单位或代理人办理报批手续）


3、外资企业申请表（由外经贸局提供空白表，申办人自行复印）


4、章程（签字盖章）


5、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批复


6、市工商局提供的企业名称核定书


7、技术监督局提供的企业代码


8、外商“三证”


a、外方以自然人投资提供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公司投资提供境外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人代表资格证书


b、境外商业登记证和企业注册登记证复印件


c、境外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9、董事会成员名单、委派书、身份证复印件、简历、总经理聘任书（可不设董事会，如不设董事会的独资企业附公司执行董事身份证复印件及简历）


10、所需进口设备、材料清单（包括品名、型号、国别、数量、单价等列表详示）


11、场地证明


12、水、电供应及环保证明


13、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窗口受理


资料审核





一个工作日内办结








资料齐全，开具缴款单。依据国家财政局、物价局[1992]价费字401号规定收取工本费10元。








不符合条件予以退件或要求补件








凭缴款回单领取批复和批准证书








后置事项：


申办人领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后，应于三十天内到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否则批准证书自动失效。











